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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草案修正動議 

案由：有鑑於傳播媒體機構具相當之社會責任，且傳播效果對民眾影響甚鉅，為維護社會大

眾獲得正確資訊之權益，故課予媒體事前查證義務，爰修正傳染病防治法草案第九條

之規定。 

修 正 動 議 行 政 院 版 條 文 理 由

第九條 利用傳播媒體發表傳

染病流行疫情或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防治措

施之相關訊息，有錯誤、不

實，致嚴重影響整體防疫利

益或有影響之虞，經主管機

關通知其更正者，應立即更

正。 
傳播媒體機構為前項行

為時，應先進行查證。 

第九條 利用傳播媒體發表傳

染病流行疫情或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防治措

施之相關訊息，有錯誤、不

實，致嚴重影響整體防疫利

益或有影響之虞，經主管機

關通知其更正者，應立即更

正。 

傳播媒體機構具相當之社會責

任，且傳播效果對民眾影響甚

鉅。倘媒體傳播機構對外發表

錯誤或不實之傳染病訊息，恐

造成民眾恐慌，為維護社會大

眾獲得正確資訊之權益，故應

課予媒體事前查證義務，助於

第二項新增「傳播媒體機構為

前項行為時，應先進行查證。

」之文字。 

提案人：王育敏  江惠貞  蔡錦隆   

連署人：楊玉欣  蘇清泉  徐少萍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錦隆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有結論時，提

出本次會議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七案。 

二十七、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司法院組織法

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8 次會議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有結論時，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八案。 

二十八、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司法院司法人

員研習所組織條例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8 次會議討論

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有結論時，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九案。 

二十九、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務部司法官

訓練所組織法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

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